
就业困难人员认定

◆设定依据：

【法律】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

号）

【规范性文件】《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

保障部令第 28 号，2014 年、2015 年分别修订）

【规范性文件】《关于加强就业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0〕

29 号）

◆受理条件：

（一）在法定劳动年龄内、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，非个人原因未就业并已

进行失业登记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失业人员：城镇长期失业人员：指登记失

业连续 6 个月（含 6 个月）以上的失业人员；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：指区内外普通高

等学校、高职院校、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离校 2

年内未就业的毕业生；零就业家庭：指以家庭为单位，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家庭

成员均进行了失业登记的人员；残疾人员：指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且持有残疾证明

的人员；部队随军家属：指经军队师（旅）级单位政治机关批准持有随军家属手续，

失业的现役军队配偶；复员退伍军人：指已退出现役，失业的复员退伍军人；失地农

民：指具有宁夏户籍，家庭承包地全部被征用或者人均耕地在 0.5 亩以下的农民；进城

务工人员：指在我区务工 6 个月以上且在城镇办理了居住证、处于失业状态的进城务

工农民；戒毒康复人员：指登记失业 6 个月以内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戒毒康复

人员；刑满释放人员：指登记失业 6 个月以内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刑满释放人

员；社区矫正人员：指在社区矫正期内登记失业的有劳动能力和就业需求的社区矫正

人员；低保家庭人员：指正在享受低保待遇并已进行失业登记的人员。

Q
◆申报材料：



1.身份证；

2.就业困难人员证明；

3.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证明；

4.本人照片。

◆承诺时限：

自受理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作出审批决定。

◆办事流程图： 受理 审核+决定

线下

送达

线上

就业困难人员认定

乡镇民生服务中心 平罗县就业创业服务局

乡镇民生服务中心

网上申请平

后台业务办理系

宁夏政务服务网

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系

宁夏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系统、

宁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系统

需

申

请

人

属于就业困难情型的认定材

料
需工作人员核验 居民身份证或社会保障卡


